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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旅游

发展用地管理的规定
各县（市、区）自然资源、文化体育和旅游、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促进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规范乡村旅游发展用地管理，制定如下规定：

一、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用地规划和用地保障

（一）在符合用地类型和规模管控的前提下，结合旅游开发建设等合理需求，允许有特定选址要求的、少量的依托乡村的地域空间，利用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展的游览、度假、休闲、研学等旅游观光项目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

（二）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用地倾斜支持力度，强化空间规模县域内统筹。按需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允许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实际拆旧产生的建新指标中，提留不超过20%用于动态调补乡村新增潜力空间规模。

（三）对符合县（市、区）旅游业发展相关规划的乡村旅游项目，各县（市、区）应按照项目建设时序，及时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各县（市、区）应积极统筹上级下达的增存挂钩奖励、考核激励等指标，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各类乡村旅游项目开发建设需要。

二、加强乡村旅游发展配套设施用地保障

（一）文化和旅游项目中，属于自然景观用地及农牧渔业种植、养殖用地的，不改变原用地用途的，可不征收（收回）、不转用。对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特定功能区，使用未利用地的，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固化地面的前提下，可按原地类管理。

（二）对于各地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在矿山修复后的土地上发展旅游产业，建设观光台、栈道等非永久性附属设施，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及不破坏生态环境、自然景观和不影响地质安全的前提下，其用地可不征收（收回）、不转用，按现用途管理。

（三）在优先保障农业生产，不改变原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可以将现状合法、已用于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农业配套设施用地，如晾晒场、粮食和农资存放场所、大型农机具存放场所等用地，临时用于公共停车。在年度特定旅游季节内，允许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破坏土壤耕作层、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允许农用地临时用于公共停车，以满足游客峰值时期停车需求。

（四）对乡村旅游所涉景区道路符合林业生产道路或农村道路建设标准的，且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破坏生态与景观环境，可以作为生态保留用地按照原地类管理。

三、加强乡村旅游项目用地多途径保障探索

（一）在乡村旅游集中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利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闲置房屋，以合作或自办方式发展民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的，可以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规范的民主程序，协议有偿收回闲置宅基地、乡镇企业等用地，通过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等方式，保障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

（二）露营旅游休闲营地等文旅项目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耕地，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影响林木生长、不采伐林木、不固化地面、不建设固定设施的前提下，可依法依规利用土地资源，推动建立露营地与土地资源的复合利用机制，超出复合利用范围的，依法依规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利用国有建设用地上老旧厂房（包含旧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及相关工业设施）等，在不改变老旧厂房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经依法依规办理相关行政审批许可后，用于发展露营旅游休闲营地项目建设的，可享受在二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

四、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用地监管

（一）加强部门协同，自然资源、文旅、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构建联动工作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谁投资、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等原则，协调开展旅游新业态项目多部门、全过程联合监督管理。

1.文旅、农业农村等项目主管部门在项目落地前，要督促用地主体向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空间适配，对不符合的项目，要及时通知用地主体，取消或调整项目。

2.市资源规划局要依托省、市遥感监测图斑及各类专项行动等发现的疑似违法占用耕地问题，每季度开展监督检查，对发现巡查、履职不到位等问题视情况予以通报，存在突出问题或重大事项函告县（市、区）政府。要联合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对已审批乡村旅游发展用地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自查自纠，不定期开展抽查，适时进行预警、通报。
3.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批后监督检查，督促用地主体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位置和面积使用土地。项目建成运营后，乡镇政府要负责项目用地的后续监管，严防未经审批改建、扩建。

4.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结合日常监管，锁定重点区域每周开展巡查，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整改并抄告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承接自然资源执法职能的综合执法机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制止土地违法占用行为。

（二）严格落实建立“动土报备”机制。任何形式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动土前，必须主动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报备申请，经依法批准后方可施工。凡未经审批动土动工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先行停工，责令恢复原状，切实做到“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如制止无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及时抄告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承接自然资源执法职能的综合执法机构，在违法建设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不予办理供水、供电、供气等手续。

（三）严格落实倒查责任制度。本通知下发后新增乡村旅游项目违法占用耕地、生态红线在规定时间内未整改到位的，按规定进行责任倒查。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承接自然资源执法职能的综合执法机构要履行重大违法行为报告制度，向同级人民政府和市资源规划局书面报告违法情况。对新增违法占用耕地10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5亩以上，或者因为重大典型问题被部级约谈或全国通报的，由市资源规划局审查县级责任落实。县（市、区）政府及时对项目业主单位和承担巡查监管责任的乡镇开展约谈、通报，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的，严肃追责问责。

（四）全面树立执法监察震慑力。对日常监管、巡查发现、信访举报等渠道发现的违法行为拒不整改的，主管部门及承接处罚职能的机构要严格执法，坚持查事与查人相结合，确保查处追责到位。加大对占用（破坏）耕地特别是侵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社会影响恶劣、上级督办的重大典型案件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案促治，查处一案、教育一批、警示一方，形成强大震慑力。

五、加强规范乡村旅游项目宣传

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以自媒体为载体的乡村旅游项目宣传行为，积极传递生态保护导向，强调项目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避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宣传；重点突出乡村特色导向，深度挖掘自然景观独特资源，适度控制新建人工景观宣传，探索低自然资源损耗高经济效益产出的发展模式。  

六、附则

本规定自2026年2月5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31年2月4日。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1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6年1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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